
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屆委員名單（任期：115 年 1月 1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）： 

 

職 稱 姓 名 性別 現      職 學       歷 
聘任 
條款 

主任委員 陳純敬 男 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
美國北卡州立大學土木工程系營建管理
碩、博士、東吳大學法學碩士 

第 4條 
第 1項 

副主任委員 黃國峰 男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局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
第 4條 
第 2項 

委員 
(地政局代表) 

徐鳳儀 女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2款 

委員 
(工務局代表) 

蘇志民 男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 私立中華工學院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碩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2款 

委員 
(交通局代表) 

鍾鳴時 男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銘傳大學公共管理與社區發展研究所碩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2款 

委員 胥直強 男 
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
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

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、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彭光輝 男 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榮譽教

授 
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都市規劃博士 
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張聖琳 女 
國立臺灣大學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
程主任、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
研究所教授 

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(地景建築
與環境規劃專業) 
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劉玉山 男 前行政院秘書長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詹士樑 男 
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
系教授 

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鄭人豪 男 
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
助理教授 

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謝靜琪 女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蕭再安 男 
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
教授 

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吳杰穎 男 
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暨研究
所副教授(兼系主任) 

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都市及區域研究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黃敏修 男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
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學士、淡江大學建
築研究所碩士 
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4款 

委員 陳姿伶 女 
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暨研究
所副教授 

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簡連貴 男 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榮
譽講座教授 

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工學博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解鴻年 男 
中華大學副校長兼國際長、中華大
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系教授 

上海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博士、成功大學都
研所碩士 
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張馨文 女 中華大學特聘教授兼觀光學院院長 
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博士、
英國牛津 Brookes 大學觀光規劃碩士 
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委員 劉惠雯 女 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總工程司 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 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4款 

委員 王靚琇 女 
逢甲大學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兼
任副教授 

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、英國卡地
夫大學城市及區域規劃研究所 

第 4條 
第 3項 
第 3款 

 


